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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思函〔2021〕3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建立全省心理高危学生

筛干预联防联控机制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委，各高等学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凸显。为扎实做好心理高危学生的疏导引导等工作，经研究， 决定建立我省心理高危学生筛查干预联防联控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职责

省教育厅：组织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家收集研究学生社交信息中涉自杀、自残等行为的关键词，并及时提供给省公安厅；对省公安厅推送的心理高危学生信息调查核实，指导学校进行线下教育处置；定期指导各地各学校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开展全面筛查和辅导干预，并将心理高危学生信息推送给卫生健康部门，将组织、教唆相约自杀等违法犯罪线索推送给公安部门。

省公安厅：根据省教育厅提供的关键信息，结合互联网及公安大数据建立学生网络异常行为（包括网络沉迷、抑郁、扬言自杀等）、心理高危学生预警模型，发现高危学生信息通报省教育厅；指导各地公安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推送的报复社会、组织、教唆相约自杀等违法犯罪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对扬言自杀线索通报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处置。

省卫生健康委：按属地化原则，指导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对教育行政部门推送的心理高危学生进行精神障碍甄别；将确诊严重精神障碍的就医信息通报给教育行政部门；指导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开展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和转介治疗。       
二、工作机制

（一）建立日常工作沟通机制。每半年或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日常情况及时沟通，综合分析研判涉心理高危学生工作对策。

（二）建立数据流转机制。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在教育和公安、卫生健康部门之间建立高效、顺畅的信息流转及反馈机制，及时交流反馈心理高危学生信息。

（三）建立保密制度。心理高危学生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对所有接触到该类数据的人员，都要进行培训，并签订保密承诺书。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市教育（教体）局、公安局、卫生健康委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将心理高危学生筛查干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安排专人负责。

（二）密切配合。要在省教育厅、公安厅、卫生健康委指导下，建立市级心理高危学生筛查干预联防联控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共同维护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三）讲究科学。要立足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探索做好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高危学生筛查干预的科学方法，认真总结经验，做好典型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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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青岛市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
	辖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市级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南京路299号
	85621584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同福路6号
	68661200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
	东海中路5号
	82716868

	
	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
	胶州路1号
	82716767

	
	青岛市第九人民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西院区）
	朝城路2号甲
	87072738

	
	青岛市中医医院

（青岛市海慈医院）
	人民路4号
	83775622

	市南区
	青岛平济心理医院
	山东路27号
	83673999

	市北区
	青岛广济心理医院
	海岸路17号
	83776282

	
	青岛安宁心理医院
	重庆南路69号
	17753210262

	李沧区
	李沧区中心医院
	兴城路49号
	66085580

	
	青岛康乐心理医院
	莲花山路19号
	84688782

	
	李沧区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永年路20号南楼三楼
	66089561

	崂山区
	青岛怡宁心理医院
	海尔路19号32号楼
	87848333

	
	青岛静安心理医院
	北宅街道毕家2号
	87058529

	城阳区
	城阳区人民医院
	长城路600号
	58000320

	
	青岛正阳心理医院
	艳阳路100号
	13156228120

	西海岸
新区
	西海岸新区第六人民医院
	六汪镇驻地丰台路
78号
	82151916

	即墨区
	即墨区北安卫生院
	烟青路1000号
	87503333

	胶州市
	胶州市心理康复医院
	扬州西路93号
	58566611

	平度市
	平度市人民医院
	扬州路112号
	58962840

	
	平度市精神病防治院
	高平路249号
	58580130

	莱西市
	莱西市市立医院
	威海西路8号
	66898775



















